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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007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 骆驼集团新疆蓄电池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出资 3350 万元

元，持股 67%。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新疆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再生公司”）、托克

逊县龙源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投资”）共同投资在新疆维吾尔族

自治区设立一家开展蓄电池生产业务的公司，其中公司出资3350万元，持股67%；

新疆再生公司出资 1400 元，持股 28%；龙源投资出资 250 万元，持股 5%。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 年 1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

与设立骆驼集团新疆蓄电池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日，公司与新疆再生公司、龙

源投资、吐鲁番鼎鑫再生资源科技环保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吐鲁番鼎鑫再生资源

科技环保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新设一家开展蓄电池生产

业务的新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范围，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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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新疆再生公司，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 2号，法

定代表人为张述新,经营范围为日用品、电子产品、建筑材料、五交化产品、机

电产品、矿产品、家具、皮棉、重油、燃料油（成品油除外）的销售，物业管理，

日用杂品再生资源信息服务，仓储服务，设备租赁，市场开发服务，废金属、废

旧物资收购、销售；煤炭、石灰石、电动车及配件的销售；废旧铅酸蓄电池收集

（限分公司经营）。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新疆再生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453,399,857.45

元，净资产70,385,108.35元，营业收入466,732,437.53元，净利润1,897,908.7

元。 

2、龙源投资，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丝绸路 8号，法定

代表人为丁振华，经营范围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用及管理，房屋租赁，炉渣、

粉煤灰的销售;矿业技术咨询服务；建材、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水暖器

材，电缆、电线、办公用品、家具、装饰装修材料、劳动防护用品；机械设备租

赁；场地出租，设备安装，房屋租赁，石灰石、锰铁矿石，锌矿石，铜矿石，石

英石的销售。 

截至2016年 12月 31日，龙源投资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98,077,018.71元，

净资产为 12,499,299.16 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63,193,758.00 元，净利润

为 4,071,684.65 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骆驼集团新疆蓄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骆驼新疆电池公司”） 

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吐鲁番市托克逊县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出资方式：自有资金 

经营范围：蓄电池及其零部件的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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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制品销售；蓄电池技术开发及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二）股权结构 

新设公司股权结构及各方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1400 28% 

托克逊县龙源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250 5%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50 67% 

合计 5000 100%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新疆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托克逊县龙源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丙方：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各方一致同意，骆驼新疆电池公司完成设立登记后，甲乙丙三方须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出资分期分批实缴到位，各方并且同意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之前不再对骆驼新疆电池公司增资。 

2、各方同意，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骆驼新疆电池公司因经营需要增加注

册资本时，由各方按持股比例以现金增加出资，若一方无法以现金形式增加注册

资本，则由其他股东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按各股东实际出资情况重新确定各股

东持股比例。 

3、各方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满三年后，甲方及乙方有权要求丙

方购买甲方及乙方所持有的骆驼新疆电池公司的股权，购买方式为经国有资产管

理部门核准（或备案）的评估价格为参考，在获得丙方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前提下，甲方及乙方可要求丙方通过向甲方及乙方定向增发股

票的方式或其他合法的方式收购甲方及乙方所持有骆驼新疆电池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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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新设公司，主要从事蓄电池生产业务，以提高公司蓄电池生产能力。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布局，有利于公司借助新疆的区位、政策等优势，

进一步扩张公司的规模、提升区域市场的占有率，加快公司对国内整体产业规划

的实施完成，并有利于公司“立足新疆，辐射中亚”的战略目标发展。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受到市场和法规政策的影响，新公司在市场开发、经营管理等方面可能存在

一定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和推进新公司的市场开发、经营管理的情况，确保

本次投资的顺利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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